
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山西潞安矿业（集团）有限

责任公司开展重大关联交易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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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“本行”）第六届董事会第十

四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

关联交易授信业务第二次补充议案》，同意为潞安化工集团

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提供授信额度人民币 251,400 万元，

其中包含为全资子公司山西潞安矿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低风险业务额度人民币 150,000 万元。

2025 年 10 月 28 日，山西潞安矿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

司在上述授信额度内申请低风险银行承兑业务人民币

50,000 万元，期限不超过半年，由山西潞安矿业（集团）有

限责任公司提供 100%保证金质押担保。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

公司名称：山西潞安矿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成立日期：1980 年 7 月 15 日

注册资本：419,881.6 万元人民币

法定代表人：马军祥

注册地址：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侯堡镇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

独资)



经营范围：煤炭的生产、销售；住宿、餐饮服务；印刷；

游泳室内场所服务；木材经营加工；（以上项目仅限分支机

构经营）。汽油、柴油零售（限分支机构经营）。金属材料

及制品、风化煤、焦炭、建材、化工产品（危化品除外）、

镀锌铅丝、水泥预制构件、电装制品、橡胶制品、服装的生

产及销售；矿产资源开采：煤炭开采和洗选；硅铁冶炼；煤

层气开发；农业开发；电力生产、电力供应；普通机械制造

及维修；医疗服务；电子通讯服务；油料种植、花卉种植、

林木种植；园林绿化工程；润滑油销售；勘查工程施工（钻

探）；固体矿产勘查；水文地质、工程地质、环境地质调查；

气体矿产勘查；设备经营租赁；酒店管理；铁路货物运输，

其他铁路运输辅助活动（矿区铁路专用线）；普通货物道路

运输活动；普通货物的装卸、存储；企业内部运营固定电信

服务及其他电信服务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、有线广播电视传

播服务、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、软件开发、信息系统集成

服务、架线及设备工程建筑、电气安装，通信设备零售，数

据处理和存储服务，通讯设备修理，其他机械和设备修理业，

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；自有房屋租赁；汽车租赁；其他机

械与设备租赁；建筑工程；广告业务，会议会展服务；殡葬

服务；供热、灰渣综合利用开发；教育（以办学许可证为准）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）。



与本行的关联关系：山西潞安矿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

司直接持有本行6.15%股份,并向本行派驻1名董事。根据《银

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七条第（二）项，山西潞

安矿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构成本行关联方。

三、定价政策

本行与山西潞安矿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交易

遵循一般商业条款，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

行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银行

机构与单个关联方之间单笔交易金额达到银行机构上季末

资本净额 1%以上的交易属于重大关联交易。本次单笔关联交

易金额为人民币 50,000 万元，占本行上季末资本净额的

1.41%，根据上述规定，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本行重大关联交

易。

五、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、董事会决议审议情况

经本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现场会议审议，全体表决通

过以上关联交易议案，不涉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事宜，并已

向本行董事会报告。经本行董事会现场会议审议，根据回避

制度规定，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，其余董事全体表决通过了

《关于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关联交易授信业务

第二次补充议案》。

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本行独立董事本着客观、独立、审慎的原则，认真履行

职责，对该笔交易的合规性、公允性和必要性发表了书面意

见。认为该笔重大关联交易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

条件进行，在此基础上该等关联交易程序合法合规、定价公

允，不存在损害本行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本行独

立性构成影响，符合相关规定。

七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

该笔关联交易已经在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关联交

易监管系统进行报告。

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 11 月 14 日


